附件2
2014年女性安康保险内容

一、投保范围：

年龄在16-60周岁，身体健康 ，能正常工作的在职女性教职工。

二、保险期间：

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为一年，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约定终止日二十四时止。

三、保险责任：
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，本公司依下列约定承担保险责任：
被保险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九十日后（按本合同约定连续投保不受九十日规定的限制），初次发生并经二级以上（含二级）医院确诊罹患原发性乳腺癌、原发性卵巢癌、原发性子宫内膜癌、原发性宫颈癌等四种疾病中的任何一种或者多种，本公司按本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，本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。

四、保险金额：每人每份保险金额10000元。

五、保险费：每人投保两份：每份40元*2份=80元

六、保险金的申请与给付（简略版，详情可咨询保险公司或校工会）

 1、由被保险人申请，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，并凭下列证明和资料向本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：

（1）保险单或投保人证明（在各单位校工会统一留存）；

（2）申请人的法定身份证明；

（3）二级以上（含二级）医院出具的病理检验、血液检验及其他科学检验诊断报告书；

（4）本保险公司要求的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、原因等相关的证明、资料。

2、上述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，本保险公司将及时一次性通知申请人补充提供有关证明和材料。

3、本保险公司收到申请人的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及证明和材料后，将及时作出核定。
